
11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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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科采邑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正。 

地  點：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99巷5號1樓會議室。 

出  席： 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共計115,984,929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46,688,000股之79.07%。 

 

主  席： 陶董事承漢                    記 錄：盧文瑾   

 

宣佈開會： 截至上午十時為止，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數為115,984,929股，已逾法定開會數額，依法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致詞：（略） 

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如後），敬請 鑑核。 

二、監察人審查本公司一○九年度決算報告（如後），敬請 鑑核。 

三、本公司一○九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廿一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

發放，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監酬勞。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二) 本公司一○九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數經第十一屆第十二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分派數分別為新台幣1,301,008元及

1,301,008元，全數以現金發放。 

四、 報告本（一一○）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情形：截自一一○年四月十三日起至四月二十三日止，並無股東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之

一規定於公司公告受理股東提案期間，向公司提出書面提案。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 謹造具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 本公司一○九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明玉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如後)。 

   二、 本案經本公司第十一屆第十二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併同營業報告書送交監察人查核竣事。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謹造具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派表，提請 承認。 

說明：一、 爰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第廿一條規定辦理。 

   二、 本案經第十一屆第十二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監察人查核竣事，一○九年度盈餘分派表如后。 

   三、 現金股利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不足一元之部份轉其他收入。 

   四、 上項分配，俟本年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及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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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科采邑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26,220,290 

加： 109年度稅後淨利 54,446,746  

加： 109年度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權益工具投資，累積損益直接移轉至保留盈餘
67,072,305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

配盈餘之數額 
121,519,051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2,151,905)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335,587,436 

盈餘分配：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配發放約0.15元) (22,003,2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313,584,236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討論暨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提請 核議。 

說明：一、 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一一○年六月三日屆滿，擬依公司章程第十三條之規定，提請一一○年股東常會辦理選

舉第十二屆董事三席、監察人一席。 

   二、 新任董事及監察人自選任後即就任，任期三年。 

選舉結果： 

   第十二屆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戶名或姓名 當 選 權 數 

813 陶承漢先生 155,018,279權

26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盧文瑾 女士 115,966,137權

N120XXXXXX 葉育恩 先生 76,913,995權

   第十二屆監察人當選名單： 

戶     號 當  選  人 當 選 權 數 

596 華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淑婷 女士 115,966,137權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核議。 

說明：一、 依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

可」規定辦理。 

   二、 為配合事實需要，在無損及公司利益，擬請一一○年股東常會許可解除第十二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 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兼任競業職務如下： 

董事名稱 公  司  名  稱 擔任職務 

陶承漢 蘇州華科采邑貿易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瀚宇采邑(上海)電子塑料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毅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泰豐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好樣本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語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名稱 公  司  名  稱 擔任職務 

華新麗華(股)公司 

代表人盧文瑾 

泰豐碩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毅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決議： 主席說明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兼任競業職務，且經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無。 

散  會：同日上午十時十二分，由主席宣佈散會。 
 

 

華科采邑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於民國一○九年度主要業務為金融商品投資、轉投資國內文化創意產業及中國大陸等境外投資事業。西元2020年疫情的蔓延

依然持續中，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為挽救世界經濟，於2020年3月中宣布調降基準利率4碼，並推出7仟億美元的量化寬鬆措施，如是資金

充沛，產業回流並促進了台灣的經濟發展，維持公開市場的穩定成長。本公司一○九年稅前淨利陸仟貳佰萬元，相較於一○八年稅前淨

利伍仟參佰萬元增加玖佰萬元，而本公司一○九年淨值為22.73元，相較於一○八年淨值20.74元成長9.6%。 

展望一一○年，(COVID-19)疫苗陸續發表並施打，歐美經濟解封後的復甦，5G、AI、車用電子及電動車商機興起等，讓全球經濟可望回

歸疫情危機前的經濟產值。本公司將持續相關之金融商品投資，並整合相關轉投資事業佈建完整之產業架構,期為股東提升營運績效。 



 
 

 



 

 

 

 


